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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㆓零零㆔年七月九日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香港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香港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香港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香港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扼要說明香港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措

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傳染病不但會引致病者發病甚至死亡，而且對社會造

成重大的經濟損失，㆒直以來都對市民的健康構成威脅。隨

香港的經濟、教育、環境、科技和醫療服務不斷進步和改

善，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比以前大幅度減低。然而，全

球㆒體化、㆞球氣溫㆖升、㆟口增長、㆟類行為、生化恐怖

襲擊危機等問題，皆令傳染病相繼爆發和死灰復燃，使公眾

健康仍然不斷受到威脅。

公眾健康基礎設施公眾健康基礎設施公眾健康基礎設施公眾健康基礎設施

3. 生署 (以㆘簡稱本署 )是政府的 生事務顧問，亦是

執行醫護政策和法定職能的機構，主要透過各項預防疾病和

治療服務、與社會其他界別攜手、以及與國際 生機構和當

局合作，保障公眾健康。

4. 在傳染病預防和控制方面， 生署的主要職責包括：

•  傳染病的監察
− 法定呈報
− 定點監察
− 化驗監察
− 愛滋病病毒監察
− 自願呈報
− 其他監察系統

•  全港感染控制計劃
− 緊急準備及應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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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公眾 生法例

•  為兒童和長者作防疫注射

•  為結核病和性病患者提供治療服務

•  公眾教育和風險信息的傳達

•  與相關的本㆞及國際機構合作

5. 為了有效執行㆖述公眾健康職能，本署向不同專業、

政府部門、醫院管理局、學術界和社會界別 (包括醫護專業㆟
員、學術界及市民 )尋求支持，以確保集思廣益，應付傳染病
的挑戰，同時評估市民的意向，為研究和發展工作訂定緩急

先後。

生署的公眾健康監察工作生署的公眾健康監察工作生署的公眾健康監察工作生署的公眾健康監察工作

6.     公眾健康監察工作是本署的基本工作，目的如㆘：

•  按時間、㆞方和㆟物找出疾病的模式
•  偵查流行病
•  確定流行病學研究的個案
•  評估預防和控制計劃
•  估計將來的醫護需要

7.     生署共設有 39 個監察系統，分類如㆘：

法定呈報法定呈報法定呈報法定呈報

8.     醫生須根據《檢疫及防疫條例》(第 141 章 )依法呈報
28 種傳染病。

定點監察定點監察定點監察定點監察

9.     這個系統利用醫生在設定的㆞點監察疾病的趨勢。
本署的定點監察網絡包括了公營和私營的醫院、診所和化驗

所，負責監察社區㆗流感病類、手足口病、細菌抗藥性、急

性結膜炎和急性腸道傳染病的趨勢。

化驗監察化驗監察化驗監察化驗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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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署公共 生檢測㆗心負責監察多類傳染病的趨

勢，包括細菌、病毒和寄生蟲，又負責進行血清監察，以研

究公眾對麻疹、德國麻疹和小兒麻痺症等感染的免疫能力。

愛滋病病毒監察愛滋病病毒監察愛滋病病毒監察愛滋病病毒監察

11.    愛滋病病毒監察計劃定期透過自願呈報制度、對指定
組別進行血清流行病學監察及非聯繫不記名普查收集資

料。所有個㆟資料㆒概保密。

自願呈報自願呈報自願呈報自願呈報

12.     當局㆒向鼓勵私㆟執業及任職公營醫療機構的醫
生，遇到有可能嚴重影響本港市民健康而法例沒有規定須呈

報的傳染病和異常的發病模式時，應向 生署呈報。這些疾

病包括炭疽病、漢他病毒感染、斑疹熱及流行性㆚型腦炎等

傳染病。經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並非法定須呈報的疾病，這

類疾病的統計資料的來源主要是自願呈報及門診診症。

13.     ㆒直以來，本署都有向醫生發出個別函件，在《公
眾健康及流行病學期刊》發表文章，以及讓醫生進行專業交

流。當局又定期提醒幼兒㆗心、幼稚園、學校及安老院等機

構／院舍的管理層，如機構／院舍內爆發疾病，應向本署呈

報。

其他部門實施的監察制度其他部門實施的監察制度其他部門實施的監察制度其他部門實施的監察制度

14.     這些監察制度包括，食物環境 生署 (以㆘簡稱「食
環署」 )負責的傳病媒介監察 (例如藉誘蚊產卵器指數進行的
蚊患調查 )，漁農自然護理署 (以㆘簡稱「漁護署」 )負責的農
場及批發市場的家禽監察，以及其他監察制度。這些監察制

度密切監察傳染病或傳病媒介的溫 ，及早作出警告，以便

當局展開介入工作保障公眾健康，可補充現行的公眾健康監

察制度。

15.     本署定期與食環署及漁護署舉行會議，就㆟類疾
病、動物疾病及傳病媒介傳播的疾病，通報監察所得的資

料。

應急準備及應變計劃應急準備及應變計劃應急準備及應變計劃應急準備及應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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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署設有行之有效的應急準備設施及疾病爆發應變
機制。當局透過通報及監察制度發現爆發疾病後，便會立刻

作出應變。本署會迅速進行個案調查及隔離，找出爆發的源

頭，積極尋找病例，追查曾與患者接觸的㆟士 (包括曾與患者
㆒起旅遊的㆟士 )，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環境調查。當局會視
乎情況，適當實施迅速的控制措施，包括消滅感染源頭或溫

(例如爆發禽流感時銷毀雞隻 )，進行隔離 (例如爆發嚴重急
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以㆘簡稱「綜合症」 )時與患者有密切或
家居接觸者須在家居隔離 )，以及事後健康監察 (與霍亂患者
有家居接觸者 )。

17.     多年來，我們制定了疾病調查程序，作為處理傳染
病爆發的指引及參考資料。

18.     此外，我們也採取積極措施，在諮詢、跨部門或跨
政策局委員會的統籌㆘，制定應變計劃，處理可引致㆟類災

難的潛在公眾健康危機。部分現時優先處理的項目包括，制

訂有關生物恐怖襲擊、爆發大流行性感冒及登革熱等等的預

防計劃。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法例生法例生法例生法例

19.     生署署長負責執行公眾 生法例。當㆗與預防傳

染病有直接關連的是《檢疫及防疫條例》 (第 141 章 )。該條
例指明有 28 種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所有醫生均須向 生

署呈報這些疾病。

20.     此外，我們須遵從國際 生機構制定的指引及規

例，其㆗尤以世界 生組織 (以㆘簡稱「世 」 )的為然。根
據「國際 生規則」，我們接獲任何霍亂、黃熱病及鼠疫的

呈報個案，須在 24 小時內向世 報告。

免費的防疫注射計劃免費的防疫注射計劃免費的防疫注射計劃免費的防疫注射計劃

21.     本署為兒童免費提供防疫注射服務，並組織防疫注
射隊，在學校推行防疫注射計劃，預防兒童感染 9 種主要疾
病。此外，居於安老院的長者亦可免費接受流行性感冒的防

疫注射。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就各防疫注射計劃給予意見，

並定期加以檢討。本署不時推行各項運動，使防疫注射的涵

蓋㆟數維持在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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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的醫療服務傳染病的醫療服務傳染病的醫療服務傳染病的醫療服務

22.     生署為結核病病㆟提供醫療服務，加強該服務的

使用方便程度，使市民更能負擔有關費用，從而改善結核病

的治癒率，減低傳播機會。「全監督治療」自推行以來，對

達致㆖述目標非常有效。此外，本署亦提供經由性接觸傳染

疾病及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門診服務。

公民教育及風險信息的傳達公民教育及風險信息的傳達公民教育及風險信息的傳達公民教育及風險信息的傳達

23.     ㆗央健康教育組是本署轄㆘負責制定促進健康政策
的主要服務單位。為了讓本港市民更了解預防傳染病的最新

資料，本署透過互聯網及健康教育的熱線電話，定期發放有

關的統計數據及資料。不僅如此，本署也在傳染病預計的高

期前發出健康警告，並為市民及社團組織舉辦健康講座。

在調查個案和追查病源期間，本署的醫療／護理㆟員亦會為

病㆟、曾與病㆟接觸的㆟士，以及病㆟親屬提供健康輔導服

務。倘若爆發與公眾健康攸關的傳染病，我們會透過傳媒、

新聞稿及會議等不同途徑，向市民、醫療專業㆟士，以及本

㆞及海外的有關㆟士發放資料。

24.     我們提供的服務亦會針對不同對象而設。就登革熱
而言，預防疾病的信息會針對不同組別㆟土，視乎不同環境

（例如工作間、學校）而設。

25.     我們非常重視促進旅遊業及旅客的旅遊健康意識。
本署為旅行團聯絡員舉辦講座及研討會，發放旅遊健康信

息，例如透過旅遊業界向顧客提供預防登革熱的資料。港口

生處在本港各個港口、機場及邊境管制站執行香港法例第

141 章相關條文及「國際 生規例」的規定，以預防霍亂、

鼠疫及黃熱病這些須檢疫的疾病傳入香港。港口 生處在旅

遊健康㆗心提供諮詢服務，以評估旅遊健康風險，並就如何

減低風險提供意見。此外，該處亦提供外遊所需的疫苗 (包括
黃熱病疫苗 )、抗瘧劑及其他預防藥物、旅遊保健囊及資料單
張。本署會在㆒年㆒度的旅遊博覽會及各邊境管制站舉行展

覽，例如就滅蚊措施及安全性行為等事宜進行推廣，促進旅

遊安全。另外，本署亦會定期更新旅遊健康網頁的資料，就

各種常見的疾病提供最新的旅遊健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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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保持合作與內㆞保持合作與內㆞保持合作與內㆞保持合作

26.     本港與內㆞ 生部保持緊密聯繫，透過書信、電郵、

傳真、電話以及會議，交換對公眾健康影響重大的傳染病資

料。鑑於跨境旅遊及貿易活動日益頻繁，自 1988 年以來，
我們與內㆞ 5 個南部城市 (廣州、深圳、珠海、海南及澳門 )
協定，就霍亂、瘧疾、肝炎及愛滋病等傳染病定期交換資料。

27.     除與內㆞定期交換流行病學資料外，粵港澳防治傳
染性非典型肺炎專家組的首次會議亦已於 5 月 29 日及 30 日
在香港舉行。會㆖，㆔方達成以㆘共識：

• 擴大須呈報傳染病清單，以便把愛滋病、登革熱、流

感、結核病、霍亂及瘧疾納入互換流行病學資料的範

圍內。

• 進㆒步加強科研合作，並進行互訪。

㆔方會議將會定期舉行。

與國際與國際與國際與國際 生當局合作生當局合作生當局合作生當局合作

28.     生署與世 定期交流有關小兒麻痺症、狂犬症及

流感等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並為世 的流感網站提供資

料；該網站登載世界各㆞的流感監察資料。此外，我們也在

有需要時向世 尋求技術援助，例如在 1997 年爆發㆙型禽
流感時邀請世 組織協助進行流行病學及化驗調查。在爆發

綜合症危機時，這個機制更得到進㆒步加強；我們向世 提

供每日報告，並邀請該組織支援本港的流行病學、環境及化

驗調查。在世 的協調㆘，我們亦參與關於綜合症流行病

學、化驗調查及臨 管理的國際網絡。預料日後對付可能危

及公眾健康的新病原體時，這些共用的交流平台將會發揮作

用。

29.     同樣，我們已與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心及加拿大
生局等其他國家 生當局建立了良好的通訊網絡，以便交

流公眾健康的情報。

未來的挑戰未來的挑戰未來的挑戰未來的挑戰

30.     由於公眾㆟士期望本署加強規管角色以保障公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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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也希望本署加倍推廣健康信息以改善本港㆟口的生活質

素，現把本署的主要功能重新界定如㆘：

• 規管：加強有關條例／規例的執法工作，加緊預防須

檢疫疾病傳入香港或在香港蔓延。

• 諮詢：提供健康指引，以支援當局制訂傳染病的健康

政策，並利便其他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的工作。

• 促進公眾健康、推廣健康信息：本署已制訂健康措施

及增強㆟材培訓。

• 預防及控制疾病：擴大監察系統的範圍和網絡、從速

進行實㆞調查、與內㆞、世 組織和其他國家 生當

局建立更多溝通途徑、增加工作㆟手，並為公共 生

檢測㆗心引進先進技術等，以加強預防及控制工作。

31.     新近及再度來襲的傳染病不斷挑戰醫生及醫護㆟
員。要戰勝這些傳染病，社會㆖及國際間的醫生、公共衛生

專業㆟員及各有關當局必須同心協力。雖然不同的傳染病須

採取不同的控制措施，但無論疾病的種類及性質如何，高度

的警覺、具成效的傳染病監察系統、高效率的通訊網絡、設

備齊全的化驗室、流行病學及微生物學專才、㆒套有效的緊

急應變計劃，以及緊密的國際聯繫，都是有效預防及控制新

舊疾病的關鍵元素。

生署

2003 年 7 月


